
智路联测烟台半导体项目（二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7月 11日，联测优特半导体（烟台）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工作

组，召开了智路联测烟台半导体项目（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由项

目建设单位/报告编制单位-联测优特半导体（烟台）有限公司及 3名技术专家组成（验

收工作组成员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人员根据《智路联测烟台半导体项目（二期）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联测优特半导体（烟台）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北京中路 50 号内 66号，

二期项目依托现有厂房和生产线，增加一期产品产量，新增 2 种产品，并新增焊锡珠、

松香清洗工序。项目建成后，总产能为 QFN（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4亿颗/年，LGA（栅

格阵列封装）0.018亿颗/年，FPBGA（球栅阵列封装）0.36亿颗/年。本项目新增劳动定

员 100人。扩建后公司工作制度仍为两班制，每班工作时间 11h，年工作 355天。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年 3 月，山东海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联测优特半导体（烟台）有限公司

委托，编制了《智路联测烟台半导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于 2021年 5 月 26

日通过了烟台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审批，审批意见文号：烟开环表

[2021]19 号。2023年 6 月 9 日，联测优特半导体（烟台）有限公司组织成立工作组对智

路联测烟台半导体项目（一期）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23年 6 月 13日完成验

收。

2024年 6月，企业变更排污登记，并于 2024年 7月 1日取得排污登记变更回执（回

执编号 91370600MA3U84DFXW001Y）。二期项目依托现有厂房，仅进行设备安装调试，

项目于 2023年 12月开始建设，2024年 3月 30号竣工，调试时间为 2024年 6月 3日~2024

年 6月 7日。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万，占总投资的 0.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主要是针对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采取的

污染防治措施建设及运行情况，“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化，烘烤废

气预处理废水和研磨废水一起处理后回用，无新增污染物排放；松香清洗废水原和研磨

废水一起处理后回用，因回用水水质要求较高，不能稳定满足回用水要求，改为和电镀

废水一起处理后排放，松香清洗废水产生量较少，主要污染物为 COD，对排水水质影

响较小。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二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研磨废水、电镀废水、松香清洗废水、烘烤废气预处

理废水等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废水主要污染物包括 pH、COD、氨氮、BOD5、SS、总

磷、总氮、锡。研磨废水（含划片、切割等废水）和烘烤废气预处理废水经废水处理系

统（采用超滤+RO法、混凝沉淀法，设计处理规模为 828m3/d）处理后循环使用不排放；

电镀废水经废水处理系统（电镀废水中有机废水采用硫酸亚铁+双氧水氧化法处理后与

其他电镀废水一并处理，设计处理规模为 24m3/d；电镀废水和松香清洗废水采用混凝沉

淀法，设计处理规模为 1000m3/d）处理后进入最终中和池调节 pH值后进入厂区总排口

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烟台中联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集中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二期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是电镀过程产生的酸性废气（污染物为硫酸雾

和氮氧化物）、DA后烘烤和塑封后烘烤等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污染物为 VOCs）、焊

锡珠过程产生的含锡烟尘（污染物为 VOCs、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激光刻印产生

的无组织废气（污染物为颗粒物）。

1、酸性废气

本项目电镀过程产生的含硫酸雾和氮氧化物的酸性气体经1套碱液喷淋处理系统处

理后通过 1 根 29m高排气筒 P1 排放。

2、有机废气



本项目产生烘烤废气经设备自带的水箱过滤后和其他有机废气一起经活性炭吸附+

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29m高排气筒 P2 排放。

3、含锡烟尘

本项目产生的含锡烟尘送有机废气治理设施，经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后

通过 1 根 29m高排气筒 P3 排放。

4、激光刻印废气

本项目生产线激光印刻产生的颗粒物通过设备自带的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品检过程中的激光印刻产生少量颗粒物，直接和其他有机废气一起经活性炭吸附+催化

燃烧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29m高排气筒 P2 排放。

验收工况下，一期二期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量 0.069t/a，VOCs 有组织排放量 0.267t/a，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量 0.031t/a。一期验收监测期间工况为产能的 75%，二期验收工况为

产能的 95%，故验收项目满负荷状态下一期二期总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量 0.092t/a、VOCs

有组织排放量 0.290t/a、颗粒物有组织排放量 0.033t/a，满足环评全厂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应控制在 VOCs1.415t/a、颗粒物 0.041t/a，氮氧化物 0.6727t/a，二氧化硫 0.069t/a

的要求。

（三）噪声

本项目二期生产设备位于洁净厂房内，声级较小，产噪设备主要为切割机等生产设

备。通过类比分析，其噪声源强约为 75dB(A)~85dB(A)。通过在车间采用隔声降噪，并采

用减震处理，来降低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废统一收集后外售处理。厂区现设置一处一般固废贮存区，满足防扬散、

防流失、防渗漏要求，同时厂区车间内可设置一般固废暂存区，满足本项目一般固废存

储需求。

危险废物收集后于厂区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危废暂存间外

四周设置围堰，地面均采用高分子丙纶防渗漏卷材防渗，满足防风、防晒、防雨、防漏、

防渗、防腐要求。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四、环境保护实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

检测结果标明，厂区总排污口各指标日均值最大值分别为 CODcr16.5mg/L、氨氮

7.44mg/L、总氮 14.9mg/L、BOD56.5mg/L、悬浮物 8.75mg/L、总磷 0.41mg/L、锡 0.0014mg/L，

pH 监测结果 6.8-7.0，故废水 pH、CODcr、氨氮、BOD5、SS、总氮、总磷、悬浮物满足

《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31-2020）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标准要求；锡满足《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770-2014）

标准要求。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P1 排气筒硫酸雾、氮氧化物均未检出，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和《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要求；P3

排气筒 VOCs 最大排放浓度 4.40mg/m3、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 1.8mg/m3、锡及其化合物

未检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要求。

（2）无组织废气：

厂界 VOCs的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 0.91mg/m3、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0.298mg/m3、

氮氧化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0.033mg/m3，锡和硫酸雾均未检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标准 第 5 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 表 2 厂界监控点浓度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综上，废气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3、厂界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企业厂界 4个噪声监测点位昼间噪声在 54~58dB（A）之间，夜间

噪声在 46~48dB（A）之间，可见企业昼间、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要求。

综上，噪声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废包装物、电子废物、废金属、废 RO膜、废水处理污泥、



废贴膜等，统一收集后外售处理。

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有机溶剂、废润滑油、废塑封料、化学除胶废液、废电镀液、

除锡液、含锡电镀污泥、废化学品容器、化学品沾染物、废活性炭等，收集后于厂区危

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山东环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生活垃圾：职工生活产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项目固废去向明确，均得到妥善处置，不外排环境，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对周围环

境基本无影响。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本项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物排放均能满足现阶段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固废得到妥善处置。本项目污染物未对项目区及周围环境产生明

显的不利影响。

六、验收组意见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

对照核查，项目严格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监测结果未出现超标现象，环境保护设施

基本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检测报告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项目废气能够实现达标

排放，且满足总量管控要求；项目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可达标排放；噪声通过基础减震、

隔声降噪措施后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固废妥善处置，不外排。基于此，本项目在落实好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基础上，符合通过环保设施验收的各项要求，验收人员（名单附后）

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环保验收。

七、后续工作建议

1、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各项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处理效率稳定达到相关要求。

2、严格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自行监测，特别关注周边敏感点环境质量的

变化趋势。

3、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工作，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

练。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

2024年7月11日




